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八十八年九月二日所務會議通過 

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七條及有關法令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所專、兼任教師聘任暨升等必須符合本校、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與本所教師聘

任暨升等評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本所教師新聘、升等及改聘，需先經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所教評會）評

審，經所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

後，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第四條：所教評會之組成與運作： 

一、本所教評會成員五人(含)以上，所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

所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但教授之委員名額不得少於全體委員名額之三分之

二(含)以上。委員中含副教授時，該員不得執行同等級(含)以上之升等。委員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二、如推選教授人數不足時，其不足之人數由所務會議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

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遴選若干人，送請院長轉請校

長核聘。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上述推（遴）選所教評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且

最近三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或於SCI期刊發表論文二篇（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以上。 

四、評審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應事先提出聲明；如事先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則視

同出席。 

第五條：本辦法所稱之學術著作「代表論文」為三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 SCI 期

刊之研究論文。「研究論文」應為聘任之前(限新聘)或任職現等級期間發表於 SCI

期刊之研究論文。 

第六條：本所各等級教師新聘、升等及改聘應辦理著作外審，其評審標準及評審表依本院表

格辦理。惟新聘兼任教師如已具有教育部頒同等級大學教師證書者，著作可免外

審。 

第七條：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照本院及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新聘  

第八條：助理教授之聘任以具有博士學位者為原則。  

第九條：副教授之聘任以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擔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或相當職位之研究工作四

年以上，在該學術領域有貢獻或創見者為原則。  

第十條：教授之聘任以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擔任副教授三年以上，在該學術領域具有獨立研究

能力，且具貢獻或創見者為原則。  



第十一條：具有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者，得依其教學與研究著作聘任為本所教師。聘任之教

師等級由所教評會決定。  

第十二條：本所擬新聘教師需公開甄選，並經所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檢具其經歷、學位證書、

學位論文、修業證明、教學研究著作及評審結果等，送院教評會評審。 

        第三章 升等  

第十三條：本所各等級教師升等須分別合於左列之規定﹕  

            一、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需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研究成績優良，並有

專業學術著作。  

二、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需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具有獨立研究能力，且研究

成績優良，並有專業學術著作。  

               

第十四條：所教評會按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學術著作、服務與合作等三項予以評審。 

          一、教學 

              依學歷、任教課程、教材教案、學生反應等四項評分。 

          二、學術著作 

            (一)代表論文 

              依論文內容水準、論文創見與貢獻等項目評分。 

            (二)研究論文 

              １.依任職現等級五年內發表之論文評分，發表之論文限任職現等級期 

間之研究成果。 

           ２.取得現等級之學位論文及其所發表之著作不予計算。 

          三、服務與合作 

             依年資、參與服務、輔導學生、合作態度等四項評分。 

        第四章 改聘  

第十五條：本所兼任教師取得教育部頒發之高一等級教師證書，在最近三年內有專業學術著

作者，得改聘為高一等級教師。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教師之升等、新聘、改聘與延長服務案均依本院規定期限辦理。 

第十七條：本所教教評會評審結果應即通知當事人，教師對於不予升等或改聘情事，認為作

業程序有明顯疏失時，得於收到本所教評會審議結果通知後十日內向上一級教評

會提出申訴。 

第十八條：本所專任教師之續聘依行政程序辦理。本所兼任教師之續聘應經本所教評會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依行政程序辦

理；連續二年未在本校授課，再聘時依新聘程序辦理。  

第十九條：本所專兼任教師如發生應予解聘情事，應經本所教評會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後，詳述理由送請院教評會依規定評審。 

第二十條：本辦法及評審標準經所務會議通過報院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